南京市公安局
宁公发〔2018〕276号


关于赋予江北新区分局部分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权限的通知
各部门、江北新区分局：

为深化全市公安机关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助力江北新区进一步释放国家级新区功能优势，形成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，市局研究决定赋予江北新区分局22项市级行政审批权力事项，其中行政许可17项，行政确认2项，其他备案类权力3项，与江北新区分局原有49项行政审批权力事项汇总形成《江北新区分局行政审批权力事项清单》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市局各有关部门要针对江北新区分局新的行政审批权力事项清单，综合采取全链条审批、开通系统权限、减少审批层级、创新体制机制、初审预受理等方式，优化完善内部管理机制，确保市局赋权下放的行政审批权力落地落实。
二、江北新区分局要在市局业务部门的指导下，抓紧完善企业群众办事服务指南，逐项明确办理条件、要件材料和办事流程，提升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和满意度。要大力推进“互联网+公安政务服务”建设，深入开展“不见面”审批服务，积极探索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。
三、江北新区分局要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新机制，进一步完善“两库一单”（即公安机关监管的市场主体名录库、执法人员名录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），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检查监督的力度和频次，及时将检查情况和检查结果对外公示，并归集到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，以“管得好”促进“放得开”。
附件：江北新区分局行政审批权力事项清单
南京市公安局
2018年10月1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抄送：省公安厅。

市编办、市政府法制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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